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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

1.1

1.2

1.3

1.4

论 

编制依据 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 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 

（3）国务院《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》（国

发〔2005〕39 号） 

（4）国务院《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

发〔2011〕12 号） 

（5）中央纪委《关于印发〈关于开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监

督检查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中纪发〔2011〕21 号） 

（6）《关于开展稀土企业环保核查工作的通知 》（环办函〔2011〕

362 号） 

（7）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监督管理 严格开展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工

作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1〕14 号） 

编制目的 

本指南为稀土企业开展环境保护核查自查以及各级环境保护部

门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资料核查和现场核查提供指导。 

适用范围 

本指南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现有和新、改、扩建稀土采矿、选矿、

冶炼分离、金属制备的稀土企业。稀土资源化综合利用及再生企业

可参照实施。 

核查基本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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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环

2.1 

（1）通过核查的企业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：依法执行建设项目

环评审批和“三同时”验收制度，满足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，

环保设施齐全且稳定运行、污染物达标排放或依法处理、处置，依

法缴纳排污费，按要求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及评估验收，环境管理制

度及应急预案健全。 

（2）对申请核查前一年内发生过以下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

不予通过核查：发生过重大或特大突发环境事件；未完成主要污染

物总量减排任务；被责令限期治理、限产限排或停产整治；受到环

境保护部或省级环保部门处罚；受到环保部门 10 万元以上罚款等。 

（3）存在以下情形的企业不予通过核查：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审

批和“三同时”验收制度；违反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有关规定；

未完成因重金属、危险化学品、危险废物污染或因引发群体性环境

事件而必须实施的搬迁任务。 

境政策 

产业政策 

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 年本）》中有关稀土行业产业结

构调整的相关规定列于表 1。 

表 1 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摘录） 

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 年本）》中有关稀土行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规定 

鼓 
励 
类 

9.2 高效、低耗、低污染、新型冶炼技术开发 
38.1 矿山生态环境恢复工程 
38.8 危险废物（放射性废物、含重金属废弃物）安全处置技术设备开发制造及处置

中心建设 
38.24 高效、节能采矿、选矿技术（药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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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 
励 
类 

38.25 鼓励推广共生、伴生矿产资源中有价元素的分离及综合利用技术 
38.26 低品位、复杂、难处理矿开发及综合利用技术 
38.27 尾矿、废渣等资源综合利用 
38.36 高效、节能、环保采选矿技术 

限制类 7.1 稀土开采、选矿、冶炼、分离项目 

淘 
 
汰 
 
类 

6.19 离子型稀土矿堆浸和池浸工艺 
6.20 独居石单一矿种开发项目 
6.21 稀土氯化物电解制备金属工艺项目 
6.22 氨皂化稀土萃取分离工艺项目 
6.23 湿法生产电解用氟化稀土生产工艺 
6.24 矿石处理量 50 万吨/年以下的轻稀土矿山开发项目；1500 吨（REO）/年以下

的离子型稀土矿山开发项目（2013 年） 
6.25 2000 吨（REO）/年以下的稀土分离项目 
6.26 1500 吨/年以下、电解槽电流小于 5000A、电流效率低于 85%的轻稀土金属冶

炼项目 

 

2.2 污染物排放标准 

《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6451-2011） 

《大气污染物排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 

《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9078-1996） 

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 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 

《 一 般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贮 存 、 处 置 场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》

（GB18599-2001） 

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 

《危废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8-2001） 

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1993） 

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》（GB5085-200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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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

2.4

3 资

3.1

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 

环境技术规范 

《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》（GBJ87-85） 

《拟开放场址土壤中剩余放射性可接受水平规定（暂行）》（HJ 

53-2000) 

《稀土生产场所中放射卫生防护标准》（GBZ139-2002） 

《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》（GB14500-2002） 

《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》（GB11806-2004） 

《有色金属工业环境保护设计技术规范》（YS 5017-2004） 

《尾矿库安全技术规程》（AQ 2006-2005） 

《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75-2007） 

《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》（HJ 2000-2010） 

清洁生产 

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的《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的通

知》（环发〔2010〕54 号），稀土金属矿采选、稀土金属冶炼被列入

“重点企业清洁生产行业分类管理名录”。每两年完成一轮清洁生产

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。 

料核查 

企业基础资料 

（1）企业基本情况； 

（2）企业总平面布置图； 

（3）主要生产设施、生产工艺及主要能源、原辅料清单； 

http://www.doc88.com/p-67243682166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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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

3.3

3.4

（4）主要污染物及环保设施的清单； 

（5）企业周边环境敏感目标清单及其分布。 

依法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“三同时”制度 

（1）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

制度，环评审批及验收手续齐全。 

（2）新建项目环评报告书应设置《辐射环境影响专篇》并取得

批复。 

（3）项目建成试生产，应取得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

门的试生产申请批复。 

（4）项目建成正式投产，应取得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

部门的竣工验收批复。 

严格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

（1）应有当地环境保护部门批准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。 

（2）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应提供执行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及是否

完成减排指标的确认文件。 

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 

（1）废水、废气每季度至少监测一次，同时提供近三个月内由

省级或地市级环境监测站或有资质的监测单位出具的监测报告。 

（2）监测项目按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各级环保部门指定的监测项

目开展监测。 

（3）已安装在线监测装置的企业，应提供近三个月有效的在线

监测数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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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

3.6

3.7

3.8

3.9

严格执行排污费缴纳制度 

（1）提交排污申报相关材料。执行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地区，应

提交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排污许可证（复印件）。 

（2）提交近三年足额缴纳排污费的交费单据（复印件）等证明

材料。 

未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

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初审意见中应说明企业是否存在环境投诉及

解决情况；近三年是否发生重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破

坏事件及解决情况。 

清洁生产审核及评估验收 

（1）已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的企业应提交清洁生

产评估验收报告。 

（2）已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尚未通过评估验收的企业应提交清洁

生产评估验收申请相关材料。 

（3）正在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提交清洁生产审核委托合

同或协议等材料。 

（4）应每两年滚动实施一轮清洁生产审核。 

环境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 

（1）提交企业环境管理制度文件。 

（2）提交环境事故风险管理应急预案文件及定期培训与演练

材料。 

固体废物处理、处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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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现

4.1

（1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或综合利用的，应当提供最终

去向说明或与综合利用单位签订的合同等证明材料。 

（2）经鉴别属于危险废物的固体废物，应提供处置单位资质证

书及与处置单位的合同、转移联单等相关材料。 

（3）有放射性固体废物的企业应提交放射性固体废物的最终处

置方案及相关证明材料。 

（4）对要求按放射性物质管理的可资源化综合利用的中间物

料，转移时应按《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》有关规定提供相关证

明材料。 

场核查 

核查方式 

（1）资料查阅 

对申报资料与现场生产运行资料、环保设施运行纪录等进行核

查，并查阅、复制有关生产运行文件和资料。 

（2）生产现场核查 

包括对企业生产、经营、管理场所进行查看，对生产设施、环

保设施、应急设施和装备配置与运行情况进行检查、询问、记录、

录音、录像、照相等。 

（3）周边环境调查、走访 

对企业周边敏感点、重要污染源进行调查、询问、记录、录音、

录像、照相等。 

（4）座谈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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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

4.2.

4.2.

4.2.

4.2.

核查人员与企业及相关部门举行座谈会，记录座谈会内容。 

现场设施核查 

1 非离子吸附型矿采矿过程 

（1）爆破烟尘、粉尘（包括矿尘、扬尘）应有效防治。 

（2）废石应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。 

（3）采场应有防尘、生态恢复与水土流失防治措施。 

（4）废水应净化处理后重复利用或外排。 

2 离子吸附型矿采矿过程 

（1）开发企业应负责生态恢复与水土流失防治，生产结束后应

拆除生产设施并进行植被恢复。 

（2）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地表水、地下水污染。 

（3）淋洗液回收率达到 90%以上。 

（4）应设地下水动态观测井，动态观测地下水环境质量的变化。 

3 选矿过程 

（1）矿石破碎、筛分产尘处，应采取喷雾降尘、除尘净化措施。 

（2）选矿药剂配制及使用装置产生的废气应净化，抑制其逸散。 

（3）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85%以上。 

（4）尾矿应安全处置；尾矿库应采取防止尾矿扬尘的措施，应

设地下水观测井，监测地下水环境质量的变化；防止尾矿库溢坝、

渗坝；应有闭库措施。 

4 冶炼分离 

（1）物料输送过程产生的粉尘应收尘净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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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

4.2.

（2）焙烧烟气及分离过程产生的酸性废气、有机废气应采取净

化措施。 

（3）工艺废水及烟气喷淋废水应分类净化处理、综合回收。 

（4）铁钍渣、全溶渣、镭钡渣应按放射性废渣安全处置；水浸

渣、酸溶渣等应鉴别后按要求分类处置。 

（5）铈富集物、钍盐、重铀酸钠等副产品的周转（暂存）库应

具有防辐射、防雨、防渗、通风、电离辐射标志等放射防护措施。 

（6）萃取剂配制及使用装置产生的废气应净化，抑制其逸散。 

5 稀土金属电解制备 

采用干法除尘除氟工艺净化电解废气。 

6 辅助设施 

（1）锅炉房及煤气站应有脱硫、脱硝及除尘设施并稳定运行；

排水应有净化处理措施；灰渣应合理处置。 

（2）生产废水处理污泥应鉴别后合理处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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